
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本公司（单位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

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34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单位）

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 YLS111-IV 医用转运车（抢救转运床）
1
，生产厂为上海柏明翰医疗科技有限

公司，厂址为上海市宝山区苗圃路 607 号。 （产品名称 1）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

组件成本占比≥（规定比例）
3
。（产品名称 1）的（关键组件）

4
在中国境内生产。

（产品名称 1）的（关键工序）
5
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3. YLS105-B 手摇病床（血透床），生产厂为上海柏明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，厂

址为上海市宝山区苗圃路 607 号。 （产品名称 3）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

占比≥（规定比例）
3
。（产品名称 3）的（关键组件）

4
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产品

名称 3）的（关键工序）
5
在中国境内完成

2. 2.YLS129 医用液压推床（液压升降平床），生产厂为上海柏明翰医疗科技有

限公司，厂址为上海市宝山区苗圃路 607 号。 （产品名称 2） 的中国境内生产

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规定比例）
3
。（产品名称 2）的（关键组件）

4
在中国境内生

产。（产品名称 2）的（关键工序）
5
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。

5. ZY02 治疗车，生产厂为上海柏明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，厂址为上海市宝山区

苗圃路 607 号。（产品名称 5）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规定比例

4. ZY27 抢救车，生产厂为上海柏明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，厂址为上海市宝山区

苗圃路 607 号。 （产品名称 4）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规定比例

）
3
。（产品名称 4）的（关键组件）

4
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产品名称 4）的（关键

工序）
5
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）

3
。（产品名称 5）的（关键组件）

4
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产品名称 5）的（关键工

序）
5
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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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YLS26-A 医用转移车（交换车），生产厂为上海柏明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，厂

址为上海市宝山区苗圃路 607 号。 （产品名称 7）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

占比≥（规定比例）
3
。（产品名称 7）的（关键组件）

4
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产品

名称 7）的（关键工序）
5
在中国境内完成

6. ZY01-A 仪器车，生产厂为上海柏明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，厂址为上海市宝山

区苗圃路 607 号。 （产品名称 6）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规定比

例）
3
。（产品名称 6）的（关键组件）

4
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产品名称 6）的（关键

工序）
5
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。

8. ZY18 铺床护理车（护理车），生产厂为上海柏明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，厂址

为上海市宝山区苗圃路 607 号。 （产品名称 8）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

比≥（规定比例）
3
。（产品名称 8）的（关键组件）

4
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产品名

称 8）的（关键工序）
5
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10. ZY15- 48 格病历车，生产厂为上海柏明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，厂址为上海市

宝山区苗圃路 607 号。（产品名称 10）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规

定比例）
3
。（产品名称 10）的（关键组件）

4
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产品名称 10）

的（关键工序）
5
在中国境内完成

9. ZY01-C 领药大推车，生产厂为上海柏明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，厂址为上海

市宝山区苗圃路 607 号。 （产品名称 9）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

（规定比例）
3
。（产品名称 9）的（关键组件）

4
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产品名称 9

）的（关键工序）
5
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。

11. RSE17-F 婴儿床，生产厂为上海柏明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，厂址为上海市宝

山区苗圃路 607 号。 （产品名称 11）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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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比例）
3
。（产品名称 11）的（关键组件）

4
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产品名称 11）

的（关键工序）
5
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12. BRW-3000A 婴儿辐射保暖台，生产厂为苏州贝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厂址为

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石浦千福路 66 号 1 号房三层。 （产品名称 12） 的中国境

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规定比例）
3
。（产品名称 12）的（关键组件）

4
在中

国境内生产。（产品名称 12）的（关键工序）
5
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13. HBL32 轮椅，生产厂为上海互邦智能康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，厂址为上海市

闵行区向阳路 1188 号。（产品名称 13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规

定比例）
3
。（产品名称 13）的（关键组件）

4
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产品名称 13）

的（关键工序）
5
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本公司（单位）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法律

责任。

公司（单位）名称（盖章）：

日期：2026 年 4 月 1 日

388


